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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集合住宅社區共同使用部份屬於住戶分別共有的「共有資產」，具有類似公共財的特性，

可能會產生相關使用衝突課題，減損多數願意配合社區事務的住戶之使用效益。因此，使用衝

突與管理維護績效間的相互關係及影響因素為何？為本文主要探討課題。本文使用台北市集合

住宅管理維護現況調查的問卷資料，以三階段聯立方程式模型建構使用衝突指標與績效指標之

關係。實證結果顯示，管理組織運作的客觀效率與使用衝突之間具有反向的相互影響關係；住

宅面積混合與使用類型混合分別是使用衝突的直接與間接影響因素。經本文研究可知，面對社

區集體行動課題時，除運用制度途徑並配合有效的衝突管理機制外，妥善發揮社會途徑的功能

亦應有助於管理維護績效的提升。

關鍵詞：公共財、使用衝突、管理維護績效指標

ABSTRACT
Common property belonging to all owners of a condominium may cause usage conflicts, such 

as free-rider problems,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 of quasi-public goods diminishing most residents’ 
utility or benefits. The main topics of this paper include discov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sage conflicts and the management performance of condominiums, as well as understanding 
the underlying factors influencing such conflicts and performance. Data collected from a postal 
questionnaire survey were used i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A simultaneous equations model with 
three-stage least squares (3SLS) estimates was employed to form the connections among indicators 
of usage conflicts and management performanc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negatively 
reciprocal causation exists between usage conflicts and management efficiency. Housing mix 
and usage mix might be determinants of usage conflicts in a direct and indirect way, respectively. 
When facing the problems of collective action,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mechanisms should be implemented, and management performance can also be improved if the 
social approach is effectively 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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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過去文獻在探討公寓大廈(以下統稱集合住宅社區)(註1)管理維護績效時，認為管理維護

客觀績效表現愈好時，愈能符合住戶的期望，進而產生較高的主觀滿意度，並已獲得實證結

果的支持(陳香妃等，2007)；然而，其管理維護客觀績效，係從管理維護各面向的客觀表現

(即類似服務的產出)加以衡量，並非基於同時考量投入的成本(資源使用)與服務的產出之「效

率」概念(Kemp, 1995)，社區住戶通常僅能察覺管理維護結果的表徵，難以獲知各個管理維護

面向是否有過度投入問題以及是否有相稱的產出。因此，如能從效率的角度予以界定，則對

於管理維護投入資源有限的社區而言，將更能充分表達客觀績效的意涵。

國內都會地區的集合住宅社區，通常具有三種特殊性質，首先是基於制度上的特殊性，

即共有資產部分具有「類似公共財」的特性，另一種是基於規劃上的特殊性，即「住宅面積

混合」特性，再者則是「使用類型混合」特性，這些特性均可能是社區共有資產使用衝突產

生的原因。集合住宅社區除了住戶私有、專屬的部份(例如住宅單元)之外，由全體住戶共同

擁有的公共設施、空間及相關服務，具有類似公共財的特性，可能衍生搭便車、囚犯困境等

問題，進而造成使用衝突。當由社區住戶所成立的管理維護組織或委外的專職人員、專業公

司，無法確立適當的管理機制時，這些衝突將難以避免，甚至使住戶的效益(滿意度)降低。

除了基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zoning)下的水平式混合使用(註2)之外，建築物內部亦常見垂

直式混合使用情形，例如建築物同一樓層中的各個單元可能有一般住家使用、公司企業的辦

公室、餐飲業等不相容的使用類別，當這些商辦活動產生的外部不經濟(例如出入份子複雜造

成身家安全的疑慮、營業活動的嘈雜聲或造成環境的不清潔…等)超過了一般住戶的忍受範圍

時，則混合使用問題將由此而生。此種使用別上的混合，將造成管理維護工作更為複雜，尤

其為了同時滿足一般住戶與承租(使用)者所期望的最大服務產出，在資源的使用上將難以達到

有效的配置，可能因此使管理維護效率降低。

國內建商推案時，尤其是都會地區的集合住宅建案，通常為了擴大目標客層以確保一定

的銷售率，在住宅單元的空間設計上會採用兩種以上的坪數規劃，亦即會有不同社經地位、

不同價值觀的住戶共同生活在同一個社區中，此種類似於國外「住宅混合」概念的規劃方

式，可能間接地造成「社會混合」。雖然過去文獻對於住宅混合的效果有正、負兩種評價，

但就國內的情況而言，由於住宅混合可能使得住戶素質參差不齊、增加住戶屬性的異質性，

造成住戶間敦親睦鄰的友好關係難以建立，甚至因為生活習慣、道德與價值觀、待人接物方

式的差異，使得住戶在社區公共設施及服務的使用或分享上產生意見不一致、干擾、言行上

的爭執等使用衝突。社區是否採取有效的衝突管理機制，應是能否降低使用衝突的關鍵；若

使用衝突無法抑制，則可能不利於管理維護事務的運作。

由上述可知，基於類似公共財特性所衍生的使用衝突，與管理維護績效之間，可能存在

結構性的關係；此外，集合住宅社區的另外兩項混合的特殊性，亦可能影響管理維護績效的

優劣，應有一併探討的必要性。本文首先建立管理維護效率與效益的衡量指標，並依據共有

資產的類似公共財特性，設立使用衝突指標；接著以聯立方程式模型建構使用衝突與績效之

間的關係，使用台北市集合住宅調查資料進行實證分析；最後，討論面對國內都會地區集合

住宅的特殊性，應如何因應始能有利於管理維護績效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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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合住宅使用衝突與管理維護績效之關係

(一)集合住宅類似公共財、住宅混合與使用混合特性之探討

依據過去對於財產權的研究結果可知，各學派普遍已可接受財產權是建立在所有權的概

念上(林淑雯，2006)，財產權主要可以分成私有產權及共有產權兩大面向。就最廣義而言，

公寓大廈的區分所有權是結合專有部分、建築物共有部分、基地、以及規約四者所形成的不

動產所有權(謝哲勝，2006)。過去文獻指出，公寓大廈社區的公共設施空間屬於公共財的一種

(陳香妃等，2007)，或可謂一種具俱樂部形式的財貨(林欣柔等，2004)(註3)。若就專有部份及

共有部份而言，集合住宅社區的各住宅單元屬於具有敵對性(rival)及可排他性(excludable)的私

有財，共同使用部份則屬於住戶分別共有的「共有資產」，對於全體住戶而言具有類似公共

財的特性。

若將公共財提供服務的範圍，從國家、城市的概念，縮小至具有相當戶數規模的集合住

宅(可視為封閉式的小型社區)範圍，而享受此服務的對象，則從國民、市民的概念縮小至社區

內的所有住戶(包括所有權人及承租者)，公共設施的一般性維護成本來源，從國民、市民所繳

納的稅金，類比至社區住戶所繳交的管理費，則集合住宅的「共有資產(公共設施)」部分，雖

然難以符合嚴格公共財的定義，仍會因實際使用狀況的差異而產生不同的類似公共財特性(註
4)。進一步而言，常見的社區公共設施，例如各樓層電梯間、走道、一樓門廳、中庭花園、

地下室機電設備空間等，大多屬於法令所規定的必要公共設施，原則上沒有任何住戶可以阻

止其他住戶去享用這些資產(非排他性)，且住戶的使用效益不因其他住戶的同時使用而有明顯

的減少，因此具有類似公共財的特性(註5)；此外，部分屬於休閒娛樂的設施，例如游泳池、

健身房、宴會廳等，由於當使用人數增加至一定數量時，會造成擁擠現象，而使原先使用者

所享有的效益隨人數增加而遞減，所以具有敵對性，具有類似「擁擠公共財」的特性，又部

分社區對於此種設施會透過收費方式來限制使用人數，因此在某範圍內具有排他性，可能亦

具有類似「俱樂部財」(註6)特性。

由於集合住宅社區的共同使用部分(公共設施)對於全體住戶而言具有類似公共財的特性，

因此在消費使用上可能產生相關課題，諸如開放空間的不當佔用(資源使用公平性及外部性問

題)、遲繳或欠繳管理費的搭便車問題(違反使用者付費原則問題)、住戶為私利而不願配合或

干擾管理維護事務執行的問題(實質利益衝突問題)等。依據台灣《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的規

定，開放空間佔用問題可由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予以制止、按規約處理或罰款，必要時

亦得報請主管機關依法處以罰鍰；若住戶經常滯納管理費或公共基金，屢次催繳仍不配合，

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訴請法院命其給付應繳的金額及遲延利息；甚至對於不配合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重建者，可訴請法院強制其出讓所有權；不願意配合或使社區管理維護產

生困擾的住戶亦可依據社區規約予以規範。然而，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不一定可以有效

執行或制止這些行為，又訴訟程序不但費時耗力又效果不易即時彰顯，如欲透過管理委員會

的運作而由住戶自行解決這些基於類似公共財特性所產生的搭便車或資源使用公平性等問

題，在實務上可能具有一定的難度。這些問題是否可能對於整體住戶的效益產生負面影響？

為一重要的課題。

發起有效的集體行動及採用適當的達成途徑，應為減少上述使用衝突並提升管理維護績

效的可行方法。若把集合住宅社區當作一種團體組織，則其管理維護事務的執行及運作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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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一種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的過程；於不同管理模式下，社區住戶的集體行動將有不

同的發展結果。集體行動理論係以個人的動機來解釋集體的結果，探討自利的個人在從事對

集體有益的活動時，該集體行動成功或失敗的機會。社區中的每位住戶對集合住宅共有部分

的管理維護工作均有責任，而此共同的工作與責任通常可藉由依法成立的組織或社團來完成

(Yip & Forrest, 2003)。集體行動的成功與否，與團體規模大小有密切關係，小團體的行動通常

較大團體有效率也較易達成團體目標；大團體則必須借助法令的強迫或提供選擇性誘因的策

略，以促使其行動並克服囚犯困境與搭便車問題(Olson, 1971)。
制度可以是解決集體行動所產生的囚犯困境與搭便車問題的一種方法，不論是正式

或非正式制度，在制度被創造並逐漸穩定之後，將能解決因公共財特性所產生的相關問題

(Crawford & Ostrom, 1995)。過去關於集合住宅社區的研究指出，以香港的高樓層集合住宅為

例，住宅所有權人可能有過度消費共有產權(common property)、外部性、搭便車等問題，將

造成所有權人無法透過團體組織的運作去執行集合住宅的維護工作，應在集合住宅管理維護

系統中發展正式法律及非正式的社會文化，必要時則可由政府介入以降低社會成本(Walters, 
2002)；以台北市集合住宅為例，為協調不同決策團體之間的關係並因應都市地區建築發展

的趨勢，相關的法令制度與社會規範逐漸形成；此外，在促成集合住宅管理維護之集體行動

時，委外管理程度(管理制度；制度途徑)的效果可能會較社區意識此種社會途徑來得大(陳香

妃等，2007)；再者，管理維護公司有很大的誘因去從事集合住宅管理工作，且似乎較政府或

住戶更有成效；然而，政府應透過立法以授予其某種必須的權力來降低某些因集體行動所產

生的昂貴成本(Chen & Webster, 2005)。因此，正式與非正式途徑是否可以降低集體行動產生的

問題及成本？是否可以有效減少住戶間使用共有資產的衝突？是否可以提升住戶效益？將為

值得探討的課題。

集合住宅社區使用衝突的緣由，除了共有資產具有類似公共財特性之外，住宅面積混合

可能為使用衝突的成因之一。從過去文獻可知，購屋者選擇的住宅面積大小(house size)會影

響其住宅滿意度(Lu, 1999)，因此購屋者在不同社經背景的考量下，會選擇適當的住宅面積以

維持所期望的居住滿意度。從國內建商供給的角度而言，在進行產品定位規劃時，由於住宅

面積隱含家戶或潛在需求者對於居住空間的需求，會影響銷售策略與需求客層(楊宗憲與張金

鶚，2001)，可謂相對關鍵的產品定位要素。建商為降低推案風險，確保一定銷售率，通常採

取的住宅面積定位策略是進行多種住宅單元面積的配置(楊宗憲，2003)，亦即除了銷售時強打

的主力面積之外，仍有其他非主力面積的規劃，以供不同潛在需求客層選擇。然而，不同需

求客層隱含著不同類型的購屋者，當同一棟建築物中混合著數種坪數規劃的產品時，比鄰而

居的住戶之間，在社經背景屬性(如教育程度、婚姻狀況、職業、所得水準、家戶型態…等)上
可能有著相當的異質性，尤其家戶所得的高低是影響住宅面積消費等居住品質選擇的重要因

素(陳淑美等，2004)，而財富對於自有住宅家庭的住宅需求(或住宅服務總支出，由坪數等住

宅屬性所決定)亦具有顯著影響(陳建良與林祖嘉，1998)，因此住宅面積的混合可能造成購屋

者屬性的混合。

早期國外相關研究認為，透過住宅混合(housing mix)可以促成社會混合(social mix)，進而

達到社會流動及互動的目標，甚至提升個體社會機會，例如美國近年來逐漸發展的「包容性

分區管制(inclusionary zoning)」住宅政策(註7)，可使中低收入家庭有機會搬遷至居住品質較

佳的住宅社區(Lerman, 2006)，這些相對弱勢的族群因生活水準的轉好，進而促成整體社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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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質量的提升。然而近期有針對英國的實證研究指出，在混合型社區中(mixed communities)，
多數擁有所有權的住戶並不贊成以所得、社會階級或住宅權屬來進行社區混合，因為這些異

質性住戶是基於政府建造混合型社區的政策而被強迫、非自願地居住在同一社區中，使得混

合的結果可能會產生住戶衝突而非社區意識。若無適當的社區管理，混合型社區可能導致在

弱勢與優勢族群間的憤怒或憎恨，使安全性與混亂等地方性問題更為惡化，加深住戶對於居

住的不滿，進而促使住戶產生搬遷的意願(Kearns & Parkes, 2003)。
就歐洲而言，在住宅混合與社會混合議題的政治性爭論和行動(如社會政策)以及實證研

究之間有著相當大的落差。以瑞典的研究為例，住宅混合與社會混合間的關係並不強烈，大

多數住宅居住單元類型(dwelling type)(註8)具有相對同質性的地區實際上並非是那些最有社

會問題的地區，而是傾向居民國籍數較少、難民比例較低、且為境況較佳者所生活的地區(註
9) (Musterd & Andersson, 2005)。因此，住宅混合是否可以產生社會混合的功效，或者反而會

加深社區異質性住戶間的分歧與衝突，導致居住品質的低落以及住宅資產價值的減損，目前

相關實證研究中仍未能獲得一致性的解答。我國建商推案的住宅產品「面積」混合策略，雖

然不同於國外鄰里地區內的住宅「產品」類型混合情況，但在某種程度上確實也增加了住戶

間的異質性，因此住宅面積混合的效果如何？對於住戶間的互動關係究竟具有正面或負面效

果？有待進一步實證研究予以探討。

除了上述類似公共財與住宅面積混合特性之外，使用類型混合亦可能造成使用衝突的形

成甚至加劇。台北市集合住宅社區多具有住商、住辦混合等特性，在混合使用下所產生的使

用衝突，包括公共財及搭便車問題，均可能較國外以獨棟式住宅及純住宅使用為主的社區更

為複雜。土地混合使用的定義，主要可分為水平的與垂直的兩種混合使用，前者尤指近鄰地

區不同使用類型的混合，後者則特別強調建築物內部使用上的混合，兩種混合狀況亦可能同

時兼具。過去探討土地混合使用的文獻通常聚焦於土地水平混合使用的課題，國外文獻的研

究成果則發現土地水平混合使用可能產生正面的外部效益，亦可能產生負面的外部成本，端

視各使用別間的相容性高低以及是否具有互補性而定。就水平混合使用而言，坐落在商業區

中的住宅，部份商業使用可能對居住者帶來負面外部效果，而導致住宅流動性較低(陳彥仲與

陳佳欣，2002)。
就住辦混合使用而言，住辦混合包括商業區與住宅區允許或附允許條件規定下，按比例

的合法混合使用(例如商業區得為多戶住宅使用，以及住宅區附條件允許商業用途使用)，以及

實際侵入他種用途別的違規混合使用(例如住宅用途別作辦公室使用或辦公室用途別作住宅使

用)。整體而言，不論是合法或違規的住辦混合使用，均有外部經濟與外部成本衝突的問題，

而透過實證研究將該外部性內部化之後，發現住辦混合後的租金將可能低於單一使用的辦公

室及住宅產品的租金(黃名義與張金鶚，2001)，顯示住辦混合使用可能因負面外部性而不利於

居住品質的維持，使得住宅產品需求者的願付租金下降。

就建築物內部的垂直混合使用而言，幾種常見的型態包括在一棟建築物中某一樓層的混

合使用、不同樓層的混合使用以及在社區中不同棟建築物的混合使用等。建築物內部各種使

用類型透過不同空間配置所產生的混合型態則可能因為提升了土地利用強度與經濟價值而產

生外部效益，或因不相容使用類型間的相互干擾而產生外部成本。建築物內部的混合使用在

某些情形下會干擾居住生活，而此相互影響性將取決於不同使用類別所引發的混合程度及其

外部性的強弱。當活動對其周圍環境產生的干擾高於環境或居民的容受能力時，將衍生出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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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使用問題；特別是外部性強的活動，例如容易產生交通阻礙、騎樓佔用、髒亂、污染、危

險或營業時間過長等問題的行業，是混合使用對居住環境產生負面影響的主要原因之一(陳亮

全，1989)，且混合使用亦可能因外部性活動造成生活環境汙染源增多，影響居住空間室內空

氣品質(江哲銘與王文安，1994)，不利於住戶的建康與生活舒適度。由上述可知，雖然土地

水平混合使用可提升購物接近性，減少通勤距離，但商業活動所產生的噪音、惡臭等外部成

本，將影響居民的日常生活，並造成生活環境品質低落；就建築物內部使用別的混合而言，

將涉及該使用別與住宅使用相容性的問題，雖然適度的住商混合使用可以提高居住便利性，

但可能在營業過程中產生的污染物質或者從事違規使用等問題仍不可忽視。

雖然過去文獻已有針對住宅區相容性土地混合使用的評估指標進行研究(許戎聰與黃健

二，2001)，然而較少探討同一棟建築物中各類型用途的混合使用。目前台北市許多公寓大

廈的一樓多做店舖使用，而其他樓層也可能有零星的住宅單元出租作辦公室使用；在此情況

下，這些商業行為難免會對於鄰近住宅單元之住戶產生影響，例如在住商混合使用下，商業

活動產生的聲音容易音量過大而變成環境噪音，對於住戶產生了高噪音困擾(賴榮平與蔡岡

廷，2002)。此外，亦可能發生關於社區公共設施的使用或公共事務的衝突，例如一般住戶、

辦公或商業性承租戶等不同特性的團體對於公共設施的使用強度及頻率問題、對於管理費的

分攤問題、以及對於公共事務的決策影響力差異與執行過程的涉入及干預等問題。

衝突可說是一個過程，在此過程中，一方察覺其利益被另一方妨礙或受到負面影響；就

衝突的過程而言，首先為衝突原因的發生，接著為核心過程，最後導致衝突效果，而衝突效

果對於衝突原因則會產生反饋作用，如此構成一個循環(Wall & Callister, 1995)。就集合住宅

社區而言，住戶或承租者之間、管理維護組織內的成員之間、管理維護組織與第三方管理公

司之間，可能存在人際間、組織內及組織間的衝突。在集合住宅公共設施的使用與服務的消

費上，因多數社區具有垂直混合使用的特性，住戶與商、辦、工使用者之間可能產生使用衝

突；若住戶間異質性大，則可能導致住戶間的使用衝突。當進行衝突管理時，除了由發生衝

突的住戶自行和解、或由管理維護組織進行居中協調之外，另一種可能的作法是由物業管理

人員或公司代表公正第三人，提供協商、溝通的管道，或扮演協商與仲裁角色，經由團體決

策模式的運作，以彼此利益折衷後的均衡點作為衝突的化解方式，必要時則以懲罰性的方式

來解決問題。然而，由於物業管理人員或公司具有受託者角色，如何提升其進行協商與仲裁

的正當性、客觀性與公平性，以令發生衝突者信服，或者是否可能造成虛假的和諧結果？則

為需要進一步思考的課題。不論是由管理維護組織或第三方管理維護公司進行衝突管理，採

用適當且有效的衝突管理機制(除了採用制度途徑之外，亦應協助社會途徑的形成並強化其功

能)，才能持續地將使用衝突控制在較低的水準。

(二)集合住宅管理維護績效與評估

過去關於集合住宅管理維護績效的相關文獻，早期係以管理維護的「品質」為著眼點，

並以住戶的「滿意度」為主要的衡量方式，發現有進行管理維護的住宅、有繳交管理費的住

宅均具較高的住戶滿意度(洪幸妙與張金鶚，1993)，尤其集合住宅管理維護事務若選擇部分委

外、部分自行管理之方式，則易產生傾向於滿意的結果(洪子茵與張金鶚，2002)；此外，家戶

在住宅方面的支出、是否為國民住宅、區位、戶長年齡、性別、種族及權屬等因素對於住宅

滿意度皆有明顯的影響(Lu, 1999)；再者，在集合住宅社區的規劃興建階段，如能使住宅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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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配合潛在使用者的家庭型態，並使電梯的設置得以符合各層戶數的需求，應可提升居民

對於住宅居住機能的滿意度(張珩與邢志航，2004)。
集合住宅管理維護的品質除了反映在滿意度之外，有一部分則是反映在客觀績效的

表現上，然較少被論及。績效評估通常可從「效能/效用/效益(effectiveness)」與「效率

(efficiency)」兩種角度予以討論。就效能而言，常見評估方法為採用顧客滿意度的概念，以滿

意度的高低檢視管理或維護等服務是否確實產生應有的效能；就效率而言，主要係衡量資源

投入與產出之間的效率，如成本函數為較常採用之概念(Kemp, 1995)。近期則有研究兼用主、

客觀績效的概念進行分析，認為社區戶數愈多、屋齡愈新、決議事項執行效率愈好、社區意

識凝聚情形愈佳、委外程度愈高，則產生較佳的管理維護表現組合(主觀滿意度高、客觀績效

表現亦好)的機會較高(陳香妃等，2007)。因此本文在管理維護主觀滿意度的衡量上，參考相

關文獻的研究成果，以住戶對於管理維護主要面向的綜合滿意度為標準。

過去探討社區管理維護效果的文獻多著重在主、客觀因素的影響性，縱使是客觀績效指

標，所利用的評估方法仍類似於衡量效能的概念，忽略可投入的人力、財力與物力具有一定

限度，或具有無法立即調整的特性，而難以據此評估相關成本對於管理維護績效的衝擊；亦

即過去關於集合住宅管理維護成效評估的研究，少見對於管理維護效率的討論。傳統績效衡

量方法，包括比例分析法、複迴歸分析法、生產力分析法、轉換成本函數法等，於多投入與

多產出的績效衡量時，各有其應用上之缺點而產生可預期的偏誤；近期文獻則常見以資料包

絡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註10)來進行決策單位(decision-making units, DMUs)
的客觀效率評估。

由於DEA對於所評估對象的經營型態並無特別限制，近年來被多方應用的領域相當廣

泛。自從Farrell(1957)建立了效率衡量的基本理論(註11)之後，許多學者將其基本概念延伸，

建立數種估計模式，目前仍以CCR模式及BCC模式(註12)較受廣泛應用。應用的方式則主要包

括經營績效評估、效率趨勢評估、政策比較、方案選定比較等四種。經營績效評估為最基本

的評估方式，亦為實證研究中最常被應用者，由於可衡量每個DMU的相對效率，因此本研究

應用該方法進行集合住宅社區管理維護客觀效率的評比。

綜合上述，過去關於集合住宅社區管理維護績效評估的文獻，發現管理維護模式是影響

績效的重要因素。進一步延伸思考，管理維護組織(如管理委員會、管理維護公司等)透過有

效的管理機制應可降低住戶間對於社區共有部份的使用衝突，但無效的管理機制反將造成衝

突擴大。社區共有資產類似公共財特質以及住宅面積混合與使用類型混合兩項特殊性所衍生

的資源使用衝突，與管理維護效率之間應存有某種關係。因此，本文嘗試建立集合住宅社區

使用衝突指標以及主、客觀管理維護績效指標，以探討這些指標間的相互影響關係及影響因

素。

三、研究設計

(一)資料來源與樣本處理

本文使用政治大學台灣房地產研究中心對於社區管理維護現況的調查問卷資料進行分

析。該調查係以台北市已報備管理組織的集合住宅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為調查對象，問卷內

容包括管理維護客觀績效、管理維護滿意度、社區意識凝聚情形、住戶的配合程度與活動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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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情形等，以瞭解目前台北市集合住宅社區的管理維護概況。

該資料調查期間為民國94年7月22日至9月22日止，有效回收問卷為325份，本文扣除每坪

管理費為缺失值及異常點樣本後，分析資料共計231筆。

(二)研究設計

就效率與效益的關係而言，服務效率是從投入(資源的使用)至產出(服務的產生)的衡量，

而服務的效益則是從產出至結果(產生服務所達到的結果)的衡量。效益主要是衡量目標的達成

程度，一般而言，產出與服務量愈大則表現愈佳，至於必須投入多少人力、財力與物力，則

不在考量範圍內；效率則不但探討產出的數量，亦考量投入的使用量，而期望以最少的投入

獲得等量的產出，或以等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在社區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於評估社區

管理維護績效時，應同時從客觀的效率與主觀的效益兩種角度予以考量。

不同於公司企業多以利潤為主要績效指標，由於管理維護的產出通常是服務的提供、活

動滿意度、社區意識的凝聚、社區認同度…等有形或無形的產出，住宅管理維護績效的主要

指標僅能從「效率」及「效益」的角度衡量；然而，管理維護的產出包含有形的財貨及無形

的精神成分，欲度量其產出數量與品質具一定困難度。

基於上述觀點，本文遂以可評估多投入多產出的資料包絡分析法(DEA)建立管理維護客

觀效率指標，並以住戶對於管理維護的整體滿意度作為管理維護主觀效益指標。使用衝突指

標則是依據與公共財特性相關的課題所建立。

1. 管理維護客觀效率評估

以DEA(註13)評估各社區管理維護績效前，首先必須依據社區管理維護的目標選擇適當

的產出項，再選出對產出項有貢獻的因素作為投入項(註14)。一般而言，物業管理的目標係

針對建築物硬體及服務其社群與生活環境的軟體(亦即所有與建築物使用有關的業務)，進行維

護管理與全方位的經營，主要包括「建築物與環境的使用管理與維護(例如提供建築物與環境

管理維護、清潔、保全、公共安全檢查、消防安全設備及附屬設施設備檢修等服務)」、「生

活與商業支援服務」、「資產管理」等範疇(註15)；進一步從集合住宅社區管理維護來看，

管理維護標的，除了「同一基地共同產權範圍內的公共設施(共同使用部分)」(即對「物」的

維護)之外，尚包括「涉及區分所有權人共同事項及有關權利義務的事項」(即對「事」的管理

及對「人」的服務)(洪幸妙與張金鶚，1993)。由此可知，集合住宅社區管理維護的目標，不

僅要求硬體設施的定期維護，社區事務的執行、住戶參與社區活動的情形等軟體服務成果，

亦期望達到一定水準，皆為評估績效高低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依據集合住宅社區管理維

護的範疇及目標，以及管理維護的軟體及硬體主要項目(陳香妃等，2007；洪子茵與張金鶚，

2002；洪幸妙與張金鶚，1993)將集合住宅社區管理維護的產出項，定義為公共安全管理、環

境清潔、機電維修保養等硬體層面，以及行政事務與活動安排、管理委員會決策與決議執行

等軟體層面的五項綜合指標；投入項則為這些產出項所對應的勞力及所需花費的成本，共六

項綜合指標。投入與產出項主要依據問卷調查中各管理面向及各細項的回覆值來計算其相應

的分數(註16)。投入與產出項內容如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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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投入與產出項內容說明

綜合指標 項目

投入項 公共安全管理投入 社區門禁管理之每班保全人數

環境清潔投入
公共環境(如中庭、門廳、樓梯間)清理頻率
公共空間(如地下室、停車場)病媒蚊消毒頻率
水塔清洗頻率

機電維修保養投入 電梯等機電設備保養頻率

行政事務與活動安排投入
舉辦敦親睦鄰及守望相助等社區活動的頻率
舉辦定期社團研習活動的頻率

管理委員會決策與決議執行投入
管理委員會聚集開會頻率
管理委員會委員出席會議踴躍度

管理費投入 定期收取的管理維護費用(單位：元/坪、月)
產出項 公共安全管理產出 公共安全門禁管理疏失的頻率

環境清潔產出 公共開放空間被堆積物品或侵占的比例

機電維修保養產出 機電、消防等相關設備故障或發生問題頻率

行政事務與活動安排產出
住戶對敦親睦鄰及守望相助等社區活動參與度
住戶對於社區舉辦的社團研習活動之參與度

管理委員會決策與決議執行產出 住戶決議事項之執行效率

說明：公共安全管理產出、環境清潔產出及機電維修保養產出之評估項目係採取反向解讀，即頻率
(比例)愈低表示產出愈佳，而給予愈高之分數。

本文採用的產出導向且假設規模報酬固定(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 CRS)的CCR模式DEA
理論模型(註17)為：

0,

0,X-         x

0,Yy-subject to

,max

i

i

,

≥
≥

≥+

λ
λ

λφ
φλφ

 …………………………………………………………(1)

其中
i

x 及
i

y 分別為第i個DMU的投入及產出向量；X是由K項投入及N個DMU所構成的

K×N投入矩陣，Y是由M項產出及N個DMU所構成的M×N產出矩陣，表示所有集合住宅社區

的評估資料；λ 為N×1的常數向量。φ 的倒數為產出導向DEA所估計的技術效率值(technical 
efficiency score)，且 ∞<≤ φ1 。若第i個DMU的 1=φ ，表示其在技術上是有效率的；若 1≠φ
，則 1-φ 為其在投入量維持不變下，產出量能夠再增加的比例，為一種潛在技術效率利得概

念。

2. 管理維護主觀效益評估

過去文獻探討住戶對於住宅管理維護品質的主觀認知時，多以探討「滿意度」為主(洪
幸妙與張金鶚，1993；洪子茵與張金鶚，2002；張珩與邢志航，2004)；亦有以住戶滿意係數

(CS)衡量住戶所感受到的服務品質(鄭紹材等，2005)的研究。本文評估管理維護的主觀效益，

則是以住戶滿意度為指標，並參考陳香妃等(2007)對於管理維護主觀滿意度所界定的五個面向

的衡量項目，定義本文管理維護主觀滿意度由「管理維護情形對房價提升效果的滿意度、對

於公共安全管理表現的滿意度、對於公共衛生與環境景觀管理維護的滿意度、對於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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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共空間管理維護的滿意度、以及對於社區活動安排的滿意度」等五項指標所構成。將各

項滿意度取李克特分數後進行等權重的加總平均(註18)，可得管理維護主觀效益指標。

3. 使用衝突

「衝突」主要來自於對於相關當事人或團體感受到矛盾(不一致)、不相容的願望，或者

互相對立的要求(Boulding, 1963)。在一個團體或組織中，常見的幾種衝突的來源包括誤解(溝
通不足)、個性不協調、價值與目標差異、未達標準的表現、方法上的差異、責任議題、缺

乏合作、職權議題、挫折與急躁、有限資源的競爭、不遵守規則或政策(Thomas & Schmidt, 
1976)等。衝突的關係包括個人角色的衝突、角色間的衝突、組織內及組織間的衝突等；其中

人際衝突的概念則可以從「意見不一致、干擾及負面情緒」三個關鍵面向予以反映(Barki & 
Hartwick, 2001)，工作團隊(work groups)的衝突則可以被歸類為「關係衝突、任務衝突及程序

衝突」等三種衝突(註19) (Jehn & Mannix, 2001)。
以美國的集合住宅為例，居住衝突(occupancy conflicts)通常涉及在住宅單元所有權人

(unit owner)及管理組織(association)、住宅單元所有權人(類似區分所有權人)及管理代理人(機
構)、住宅單元所有權人及發起人(sponsor)、管理組織及承包人(商)、或者貸款者與發起人之

間的爭端。鄰居的緊密接近性、人性、住戶對於由缺乏不動產專業知識與經驗者構成的管理

組織(委員會)所作決策的接受度與尊敬的意願較低(即質疑由非不動產專業者所作的判斷)、
住宅單元所有權人未能在購屋前考量居住限制等，均為居住衝突明顯增加的原因。此外，許

多居住衝突涉及生活品質或財務議題。常見的生活品質衝突包括與維修、變更、出租與轉租

(分租)、噪音、停車設施、飼養寵物、將住宅單元做商業或特定業務目的使用、無禮言行、

公共空間設施的使用、外觀佈置等有關的爭執。常見財務衝突則包括不履行支付維護費用、

一般性支出、特殊價格評定、罰款或違約金，轉售或轉讓的限制、對帳簿及記錄檔案的接觸

機會等(Mollen, 1999)。住宅單元所有權人與管理人之間則可能因為利益衝突而產生代理問題

(Rosenberg & Corgel, 1990)。除了居住衝突之外，另一種常見的住宅或集合住宅衝突，發生在

買賣雙方之間，因住家或集合住宅的缺點及維修所產生的衝突，而此問題主要涉及到賣家與

仲介是否有責任向買家揭露不動產的缺點及環境的危險性等議題(Neil, 2004)；此外，仲介通

常會利用資訊不對稱下的優勢，賺取價格溢酬，使得集合住宅市場存在著代理問題(Rutherford 
et al., 2007)，亦可能衍生在買賣交易層面的衝突。

面對不遵守住宅規範的住宅單元所有人，集合住宅管理組織無法將之驅逐，可採用的常

見解決方法，包括投票權的暫停、住宅服務或住戶基本權利的暫停、以及金錢上的制裁或罰

款；若這些手段實施後仍然無法解決，將申請法院強制令或禁止令及(或)對於資產執行留置

權，最後則可能採用取消回贖權的方法。此外，亦可採用一些自助的作法，例如拖車、或僱

用第三方管理人(或機構)維護區分所有權人的共有部分，惟採用這些方法的效果也同樣有優劣

之分(Fierro, 1999)。
本文將討論的焦點置於社區住戶或承租者對於共有資產的「使用衝突」，以人際衝突的

基本概念為主，並可衍生至人(住戶或承租者)與組織(管理維護組織)間的衝突，而將使用衝突

界定為三種類型：空間使用衝突(公共開放空間被堆積物品或侵占；資源使用公平性及外部性

問題)、搭便車衝突(欠繳管理費；違反使用者付費原則)以及事務執行衝突(不願意配合或使社

區管理維護產生困擾；實質利益衝突問題)，構成使用衝突綜合指標。

其中搭便車衝突主要來自於集合住宅類似公共財的特性，空間使用衝突與事務執行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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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主要來自於因住宅面積混合與使用類型混合所產生的住戶異質性問題與使用外部性問題，

且這兩個問題亦是源自於類似公共財的特性。雖然兩者直覺上分別是因為「建商推案的規

劃」以及「土地使用分區或社區規約」而產生，但最根本的成因還是來自於類似公共財的特

性，若住戶間僅擁有並使用專屬部分，社區完全沒有共有部分，即社區完全沒有類似公共財

的特性，則這些問題通常不會存在。這些使用衝突次指標可能綜合地基於三類衝突來源而產

生，難以切割出單一連結關係，因此以綜合指標的建立來涵蓋上述概念。

(三)三階段聯立方程式實證模型建立

經由前述說明可知，由於集合住宅社區的公共設施具有類似公共財的特性，住戶(或承租

者)對於這些設施或空間的消費與使用可能會因而產生一些使用衝突，增加管理維護事務執行

的困難度，使得整體運作效率降低。管理維護組織的運作效率，主要由管理維護各層面的投

入項與產出項水準進行評估，如果無法有效制止私人雜物的不當佔用等違規情事，對於管理

費的收取與催收缺乏有效的執行方式，對於不願配合或干擾相關事務執行的住戶(承租者)沒有

適當的協調辦法，則可能面臨管理維護投入不足且產出無法達到預期目標等效率低落問題，

並使得這些使用衝突問題更加惡化。

因此，使用衝突與管理維護效率兩者之間應存有聯合決定的結構性關係，本文採用三階

段最小平方法(three-stage least squares, 3SLS)聯立方程式模型(註20)，進行實證分析(註21)。首

先建立分別以使用衝突(CL)、管理維護客觀效率(TE)為被解釋變數的單一迴歸模型，然後採

用嵌套式模型(nested model)的檢驗方式，在模型中加入相關文獻所探討的較多解釋變數，再

逐次踢除影響較小的變數，以決定聯立方程式模型中適宜納入分析的解釋變數(註22)。因此本

文實證模型可建構如下，變數說明與基本敘述統計可參見表二。

1. 使用衝突(CL)方程式

就使用衝突方程式而言，集合住宅共有資產的使用衝突，預期會受到管理維護組織運作

的客觀效率、管理維護主觀滿意度、坪數種類數、出租率、社區意識凝聚度、管理維護模式

等因素的影響。

(1)管理維護客觀效率(TE)：管理維護組織運作若缺乏效率，沒有建立有效的衝突管理機

制，將難於事前預防社區共有資產使用衝突的發生，或於事後進行衝突的處理時，甚

至造成衝突不減反增。過去研究指出，有效的管理者每日會花費相當比例的時間進行

溝通及處理衝突(Thomas & Schmidt, 1976)；管理者應具有足夠的衝突管理能力並依據

組織文化採用適當處理風格(Cetin & Hacifazlioglu, 2004)，否則可能會使既有衝突加

劇，甚至產生新的衝突。由於管理維護組織中的工作團隊在執行任務時可能會產生內

部的衝突，低程度但逐漸增加的程序衝突、低程度且在接近專案期限屆滿前增加的關

係衝突、在團隊互動的中間階段時有中等程度的任務衝突此種衝突型態，將能產生較

佳的運作績效(Jehn & Mannix, 2001)；亦即，若管理者希望團隊可以有效地合作，則

必須體認到適度的衝突是自然的且必要的(Weiss & Hughes, 2005)。若因工作團隊本身

的衝突過大難以磨合，致管理維護組織整體運作成效不彰，將可能進一步對於社區共

有資產相關人、事、物的管理產生負面影響。

(2)管理維護主觀滿意度(SAT)：若住戶對管理維護成果的滿意度愈低，對於社區共同事務

的熱忱將可能愈為欠缺，使得有效參與度不足，或不願意配合事務的執行，或不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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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制定的規範(Fierro, 1999)，造成在事務決策時可能產生程序性衝突以及實際執行

時的衝突，加深了使用衝突的嚴重度。

(3)坪數種類數(AREA)：坪數種類數為住宅面積混合的替代變數，可間接反映住戶或承租

者素質的差異性。建商通常會為了增加目標客層以提升銷售率，而在同一建案中推出

數種坪數規劃的住宅單元，然而此種作法可能會使住戶或承租者素質參差不齊，間接

地促成社會混合，其中價值觀的差異(產生不同的判斷與預期)或是追求私人滿足的人

性更是衝突問題的主要來源；而集合住宅各住宅單元間緊密相鄰的特性，更增加了住

戶間產生摩擦的機會(Mollen, 1999)，導致在使用社區的公共設施或空間時產生衝突，

或者有搭便車、不配合社區管理維護工作的情況，使得使用衝突情形加劇。

(4)出租率(RENT)：出租率愈高，表示社區住宅單元由承租者使用的比例愈高。相對於住

宅所有權人，承租者的流動性較高，常有「過客心態」而會較不關心社區公共事務(洪
子茵與張金鶚，2002)，亦即對社區管理維護事務的配合性或參與意願較低，或難以參

與社區共同事務的決策過程。出租率愈高，社區公共資源分配不均或不公平的問題可

能愈為明顯，造成共有資產使用上的衝突。

(5)社區意識凝聚度(SC)：住戶社區意識凝聚度愈高，對社區的向心力及認同感愈高，願

意對社區事務付出更多心力，住戶間相處更為合諧，較容易形塑「整合」、「助人」

或「妥協」的衝突處理傾向(註23) (許金田等，2008)，採取合作、關心他人或各退一

步的方式，使得衝突不易發生或發生後可快速地予以解決。如此一來，對於決策執行

的信任感較高、容易達成共識及協議，預期使用衝突的影響將可能因社區意識凝聚度

的提升而減少。

(6)管理維護模式(包括中度委外、高度委外，分別以MO、HO表示)：就衝突管理而言，

許多爭端透過當事人間的討論或協商獲得解決(Mollen, 1999)，或可以透過爭論者本

身、管理者或第三人而獲得管理(Wall & Callister, 1995)；然而，採用妥協與忍讓自己

人之間的衝突，較可能獲得真實的和諧，採取抗爭或第三人介入的方式，則可能維持

一種虛假的和諧，並損及個人及組織效能(鄭弘岳，2003)。採行委託專職人員或管理

維護公司的代理模式，是否可有效降低使用衝突，或造成反作用，不利社區真實的和

諧，有待實證結果進一步驗證。

C76543210

HOMOSCRENTAREASATTECL εαααααααα ++++++++=   ………(2)

2. 管理維護客觀效率(TE)方程式

在管理維護客觀效率方程式中，集合住宅管理維護組織的運作效率，預期會受使用衝

突、戶數規模、公設比、是否設置公共基金、混合使用類型、屋齡、管理維護模式等因素影

響。

(1)使用衝突(CL)：組織或團體的管理者通常會希望能夠預防令人不快的衝突或在這些衝

突發生時能夠適時處理(Thomas & Schmidt, 1976)，主要是因為這些衝突若放任不管，

可能損及組織或團體的運作效率或業務執行成效。若社區使用衝突程度愈嚴重，即欠

(遲)繳管理費、不願意配合或妨礙管理維護事務執行、或者公共開放空間被佔用等狀

況的所佔比例愈高，則管理維護組織為了解決這些衝突將需要更多的投入，且管理維

護的成果可能因而變得較差，即管理維護效率降低。

(2)戶數規模(SIZE)：戶數規模愈大，對於管理維護效率的影響性有正有負。戶數規模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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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每戶所需分攤的固定費用支出(例如進駐社區的保全人員薪資)愈少，且每月收取

的管理費總額愈多，社區可供運用的資金愈充裕，有助於管理維護工作的推行。然

而，戶數規模愈大，公共設施及設備容易因過度使用或不當使用而加快其耗損的速

度，使得管理維護的困難度愈高；此外，亦隱含社區組成份子可能較為複雜，公共事

務及住戶間的權利義務關係等人、事、物的管理複雜性相對較高(洪子茵與張金鶚，

2002)，且大團體的集體行動愈容易因意見相左或利益衝突而難以達成(Olson, 1971)，
愈不利於管理維護工作的推行。

(3)公設比(PU)：公設比愈高，表示社區共有資產的比例愈高(公共設施種類愈多、面積愈

大)，意味著需要較多的管理維護投入始能維持一定的服務品質(陳香妃等，2007)；尤

其公設比愈高，休閒娛樂設施的比重通常會愈高，不僅可能因為使用頻率較低(設施

的浪費)而造成住戶在管理維護成本上的負擔(李佩芬與胡學彥，2002)，管理維護的適

當投入量亦較難以評估，使得管理維護效率降低。此外，對於自行管理維護的社區而

言，公設比愈高，自行管理的困難性愈高(洪子茵與張金鶚，2002)，執行效率可能較

低。

(4)是否設置公共基金(FUND)：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設置公共基金的社區，可對於

日後社區各項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的修繕、管理、維護，以及共用部分和其相關

設施的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等所需的費用預做準備，並使社區運作費用投入更具運

用效率。若初期投入金額較大、且有充足的經費進行適時的維修，將可增進建築物品

質並延長其壽命(林享博，1993)。若能由起造人擔起公共基金的提撥責任，更可以避

免公共基金籌措不及的可能性，進而促進設施設備的永續性利用(林欣柔等，2004)。
然而，亦可能因公共基金的運作機制不夠完善，或因管理委員會成員異動頻繁，造成

公共基金無法順利運作，反而降低管理維護效率，因此預期公共基金之有無，對於管

理維護效率可能有正面或負面影響。

(5)混合使用類型(包括住辦混合使用、住商混合使用、住商辦混合使用三種，分別以

RO、RC、RCO表示)：都會地區集合住宅社區通常具有垂直混合使用特性，當商辦活

動對其周圍環境產生的干擾高於環境或居民的容受能力時，將衍生混合使用的外部性

問題(陳亮全，1989)，增加管理維護工作的困難度並降低整體效率。

(6)屋齡(YEAR)：一般而言，新建社區可能因住戶進住比例較少，對社區事務運作不熟

悉，相對較缺乏管理維護的經驗(洪子茵與張金鶚，2002)。屋齡的大小實可反映社區

已經營期間的長短(發展成熟度)及管理維護(經營)經驗的累積。因此屋齡愈大，管理維

護效率有可能愈高。

(7)管理維護模式(MO、HO)：基本上，管理維護公司因具備專業的管理技巧與能力，相

較於個別住戶，管理成本可能更為節省且管理品質可能更高，但亦可能存在代理成本

(洪子茵與張金鶚，2002；Rosenberg & Corgel, 1990)。委託選擇中度委外模式，即部

份管理維護事務委託管理維護公司或聘雇專職人員處理與執行，在處理專業性與效率

上可能因而提升；若選擇高度委外模式，則委託管理可能產生代理成本，在管理效率

的提升方面可能同時具有正向與負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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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變數說明與基本敘述統計

變數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說明

使用衝突 5.030 1.522 

使用衝突綜合指標分數範圍由3~10分，係由下列三項指標
分數的加總所構成：1.公共開放空間被堆積物品或侵占的
情形；2.管理費欠繳情形；3.不願意配合或使社區管理維
護產生困擾的情形。三項指標均給予四分的衡量尺度，從
1分至4分別表示衝突程度由輕微至嚴重。

管理維護客觀效率 1.095 0.138 

以DEA方法(採產出導向、固定規模報酬的假設)評估的管
理維護潛在技術效率利得，為維護技術效率值的倒數。該
數值為大於或等於1的數值，等於1表示為相對有效率的社
區。

管理維護主觀滿意度 3.727 0.508 

主觀滿意度(效益)由下列五項滿意度指標分數取平均而
得：1. 管理維護情形對房價提升效果的滿意度；2. 公共安
全管理維護滿意度；3. 公共衛生與環境景觀管理維護滿意
度；4. 公共設施及空間管理維護滿意度；5. 社區活動安排
滿意度。分數1至5表示從非常不滿意至非常滿意。

戶數規模 80.468 46.688 社區規劃戶數。

出租率 9.069 9.008 社區出租的戶數佔總戶數的比例。

公設比 20.768 5.472 社區不含停車空間之公設比。

屋齡 12.654 8.762 社區住宅從興建完成至調查期間的經過年數。

坪數種類數 1.818 1.001 
社區住宅單元的坪數規劃主要分成五種級距：20坪以下、
21坪-30坪、31-40坪、41-50坪、51坪以上。坪數規劃種類
愈多，住戶異質性可能愈大。

社區意識凝聚度 3.723 0.554 

社區意識凝聚度由下列九項指標的同意度平均分數所構
成：1.感覺屬於社區的一份子；2.與其他住戶之間的友誼
與互動很重要；3.會把其他住戶為社區做的事當作是自己
的事來看待；4.住戶們能認同社區中大多數人對於生活
中重要事情的看法；5.住戶們對於社區中的人皆會真誠以
對；6.住戶們會樂意與其他住戶一起致力於改善社區；
7.社區住戶的同質性(例如所得、教育程度、職業)很高；
8.社區住戶間有很深厚的情誼；9.住戶們感覺有社區意
識。分數1至5表示從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

變數名稱 個數 百分比 說明

公共基金 無設置 34 14.72 社區是否有設置公共基金。虛擬變數，有設置為1，無設
置為0。有設置 197 85.28

使用類型 純住宅 99 42.86 住宅使用類型可分成純住宅使用及混合使用，後者主要又
可分成住宅與辦公混合使用、住宅與商業混合使用、以及
住宅、辦公與商業混合使用。其中純住宅使用為參照組。

住辦混合 29 12.55
住商混合 53 22.94
住商辦混合 50 21.65

管理模式 低度委外 65 28.14 以管理維護四個主要面向(保全、環境清潔、機電維修保
養、行政事務與活動安排)的業務管理或執行單位(住戶自
行管理、聘僱人員專職管理、委託管理公司執行)來界定
不同委外程度的管理模式：1.低度委外(主要由住戶自行
管理，部分面向聘僱專職人員協助)；2.中度委外(部分事
務由住戶自行管理，部分事務委託管理公司執行)；3.高
度委外(住戶無自行管理，部分或全部事務委託管理公司
執行)。其中低度委外為參照組。

中度委外 114 49.35

高度委外 52 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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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證結果

(一)績效評估結果

針對台北市231個有設立管理委員會的集合住宅社區(受評單位)所分析的效率評估類型如

表三所示。本文以DEA方法中的CCR模式求取固定規模報酬假設下的總技術效率(CRS-te)，由

於估計各社區的產出導向效率值，故為大於或等於1的數值。一個受評單位為相對有效率社區

的充分且必要條件是：總技術效率等於1且差額變數為零，此時該單位會位於效率前緣上，表

示該單位是一個有技術效率(達到100%效率、或稱達到柏瑞圖最適境界)的社區，為較嚴謹的

有效率定義，本文以「充分效率(fully efficient)」稱之；某些效率值等於1的社區，若其差額變

數並非全為零(non-zero slacks)，則為相對「弱效率(weakly efficient)」；效率值大於1的社區，

表示是目前管理維護相對無效率的社區，而其效率值與1之差距，則為其在管理維護整體投入

量不變的情況下，透過執行方式的改進，未來整體產出量可以再增加的比例，亦即潛在技術

效率利得(potential technical efficiency gains)(Prietoa & Zofío, 2007)。從表三可知，在231個社

區中，共計108個(46.75%)社區被評估為管理維護無效率社區，79個(34.20%)社區被評估為弱

效率社區，44個(19.05%)社區被評估為有充分效率的社區。

接著，本文從社區特性與管理維護是否有效率或弱效率的關聯性進行分析。使用衝突、

戶數規模、出租率、坪數種類數、是否設置公共基金等因素均在不同效率評估類型下有顯著

差異性；相較於管理維護有充分效率的社區，缺乏效率的社區具有較高的使用衝突、較大的

戶數規模、較高的出租率、較多的坪數種類等特徵；此外，在有設置公共基金的社區中，約

有五成比重的社區呈現管理維護相對無效率的情形。就使用類型而言，雖然檢定結果並不顯

著，仍可觀察到純住宅使用社區有充分效率的比例較其他有住商、住辦及住商辦等建築物內

部垂直混合使用的社區來得高，可能是因為混合使用社區的各住宅單元使用方式及使用者身

份較為複雜，集合住宅一樓的店舖或零散於其他樓層的辦公室所從事的商業行為，對同一樓

層住戶產生噪音或污染等外部不經濟效果，或者佔用公共空間而使得其他住戶無法使用，可

能導致管理維護工作受到相對較多的阻力，因而降低管理維護效率。



52　住宅學報

表三..管理維護效率評估類型與社區特性之分析

CRS效率評估類型

無效率 弱效率 充分效率 F檢定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使用衝突 5.31 1.49 4.85 1.51 4.68 1.54 3.56 **
管理維護主觀滿意度 3.71 0.54 3.67 0.48 3.86 0.47 1.98
戶數規模 88.51 51.16 72.48 38.15 75.07 46.88 3.11 **
出租率 9.50 8.73 10.35 9.80 5.70 7.44 4.11 **
公設比 21.16 5.08 19.80 5.48 21.53 6.23 1.95
屋齡 11.79 7.98 13.63 8.97 13.02 10.11 1.06
坪數種類數 1.93 1.01 1.85 1.08 1.50 0.76 2.93 *
社區意識凝聚度 3.68 0.58 3.71 0.49 3.85 0.59 1.57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2χ 檢定值

公共基金 無設置 8 23.53 18 52.94 8 23.53 9.11 **
有設置 100 50.76 61 30.96 36 18.27

使用類型 純住宅使用 45 45.45 28 28.28 26 26.26 9.51
住辦混合使用 14 48.28 11 37.93 4 13.79
住商混合使用 21 39.62 24 45.28 8 15.09
住商辦混合使用 28 56.00 16 32.00 6 12.00

管理模式 低度委外 29 44.62 21 32.31 15 23.08 5.66
中度委外 48 42.11 45 39.47 21 18.42
高度委外 31 59.62 13 25.00 8 15.38

說明：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CRS效率評估類型的F檢定，並以卡方檢定進行CRS效率評估類型
與類別變項間的 檢定。

(二)三階段聯立方程式模型估計結果 

本文三階段聯立方程式模型估計結果如表四所示。兩個方程式與聯立系統均通過相關檢

定，可知已充分識別(註24)。由估計結果可知，使用衝突與管理維護效率(管理組織運作效率)
兩者之間存有具有相互影響關係。

首先，使用衝突方程式的估計結果顯示，管理維護客觀效率(註25)愈低、管理維護主觀

滿意度愈低、坪數種類數愈多、出租率愈高、社區意識凝聚度愈低，將造成使用衝突愈為增

加。管理維護工作執行效率愈差，愈無法抑制使用衝突的發生與影響性；當住戶對於管理維

護的滿意度愈低時，表示其愈無法接受或認可管理維護的成果，可能使得住戶對於社區管理

維護相關規範的遵循度降低，在自利意圖的運作下，使用衝突將可能更為擴大；坪數種類數

愈多，隱含住戶(或承租者)素質愈為參差不齊，容易因為價值觀、生活習慣等落差，導致使

用衝突的增加；出租率愈高，隱含有更多的承租者與區分所有權人共同使用公共設施並享有

管理維護的相關服務，由於承租者訂有租期，流動性較高，與區分所有權人間的熟悉度以及

對於社區的認同感較低，對於社區管理維護事務的配合度可能不高，進而造成使用衝突的增

加。若社區意識凝聚度愈高，當使用設施或享受服務時發生問題，較可能透過彼此的協調、

溝通以及善意的釋出而降低衝突的負面影響。此外，相較於採用低度委外模式的社區，中度

委外社區的使用衝突較高，顯示適度地將需要專業性技能或整合化經營的管理維護事務委託

專職人員或管理維護公司執行，不一定可透過第三方進行使用衝突及糾紛的排解，或者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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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維持一種虛假的和諧，反而讓住戶間的隔閡或不滿的情緒日益累積，因此相較於由住戶自

行管理維護，其使用衝突可能會相對較高；此結果與鄭弘岳(2003)研究觀點呈現某種程度的一

致性。

在管理維護客觀效率方程式中，可發現使用衝突愈嚴重、戶數規模愈大、屋齡愈小，

將會使管理維護客觀效率愈低；此外，相對於純住宅使用社區，住商辦混合使用社區的管理

維護客觀效率較低。在使用衝突愈益嚴重的情況下，不僅影響到住戶間相處的和諧度、導致

社區公共資源使用的不公平，更因住戶不願意配合甚至阻擾管理維護事務的執行，造成投入

的人力及財力的浪費、執行時程的延宕亦將衍生無謂的損失。戶數規模愈大，社區組成份子

的異質性可能較大，人、事、物的管理複雜性相對較高，且大團體的集體行動通常不易達成

預期目標，因此愈不利於管理維護工作的執行。屋齡的增加會使得效率增加，意味著社區經

營經驗愈豐富、發展愈成熟，將有助於管理維護效率的提升。相較於純住宅使用社區，住商

辦混合使用社區的管理維護效率較低；由於住商辦混合使用可能會因為同樓層不相容使用別

間的相互干擾，產生外部不經濟，尤其商業活動在某些情形下會干擾一般住戶的居住生活，

嚴重時會對居住環境產生負面衝擊，而不利於管理維護事務的執行，加上管理事務將相形複

雜，亦可能使得管理維護效率較低。

綜合上述，可視為集合住宅社區中非正式制度(或稱為社會途徑)的社區意識凝聚度愈高，

愈能減少因共有產權的類似公共財特性所產生的外部性、搭便車等使用衝突。雖然有文獻的

實證結果顯示，委外管理程度(管理制度)對於管理維護績效的影響效果較社區意識更大(陳香

妃等，2007)，本文實證結果則進一步發現，社區意識凝聚度的提升將有助於解決由類似公共

財特性所衍生的使用衝突問題。此外，住宅面積混合(坪數種類數)與使用類型混合應分別是使

用衝突的直接與間接影響因素。依據本文實證結果，可以圖一呈現使用衝突、管理維護績效

與主要影響因素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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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使用衝突、管理維護績效與影響因素之關係
說明：(＋) 表示同向影響，(－)表示反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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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三階段聯立模型(3SLS)估計結果

使用衝突(CL) 管理維護效率(TE)
截距項 4.47799 * 0.92710 ***

(1.78) (14.16)
使用衝突(CL) 0.01995 *

(1.73)
管理維護客觀效率(TE) 4.62964 **

(2.27)
管理維護主觀滿意度(SAT) -0.76580 ***

(-4.13)
坪數種類數(AREA) 0.17890 **

(2.18)
出租率(RENT) 0.02128 **

(2.33)
社區意識凝聚度(SC) -0.65994 ***

(-3.84)
戶數規模(SIZE) 0.00059 ***

(3.10)
公設比(PU) 0.00190

(1.19)
設置公共基金(FUND) 0.01472

(0.61)
住辦混合使用(RO) 0.01223

(0.50)
住商混合使用(RC) -0.00925

(-0.48)
住商辦混合使用(RCO) 0.04134 *

(1.90)
屋齡(YEAR) -0.00225 **

(-2.14)
管理維護模式：中度委外模式(MO) 0.36596 * -0.02451

(1.65) (-1.18)
管理維護模式：高度委外模式(HO) 0.41413 0.00423

(1.50) (0.16)
R-squared statistic 0.2219 0.1313
Chi-squared statistic 91.13 *** 35.96 ***
Hansen-Sargan Chi-squared statistic 7.505
Sample size 231

說明：1. 表中 ( ) 括弧內數據為t 檢定值。
2. 表中***表示在1%顯著水準(α=0.01)下顯著，**表示在5%顯著水準(α=0.05)下顯著，*表

示在10%顯著水準(α=0.1)下顯著。
3. 表中Hansen-Sargan過度識別檢定(IDEAS, 2006)結果(卡方檢定量為7.505)並未拒絕虛無假

設，表示模型並無過度識別問題。另以內生與外生變數估計係數矩陣檢測方法(IDEAS, 
2007)，驗證線性聯立方程式系統中三項方程式的估計係數均有識別，顯示系統已正確識
別。

4. 由於管理維護客觀效率係以產出導向技術效率值為指標，該效率值愈高表示管理維

護客觀效率愈低，因此表中相關影響因素的正負符號應反向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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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由於基於類似公共財特性所衍生的使用衝突，與管理維護客觀效率之間，可能存在結

構性的關係；若無考量使用衝突的影響性，可能難以充分探討管理維護效率的影響因素。此

外，台灣集合住宅社區通常具有住宅面積混合與使用類型混合兩項特殊性，可能會影響管理

維護成效的優劣。因此，本文建立管理維護效率的衡量指標，且依據共有資產的類似公共財

特性設立使用衝突指標，並以聯立方程式模型建構績效與衝突的關係。

本文使用台北市集合住宅調查資料進行分析，實證結果顯示，管理組織運作的客觀效率

與使用衝突之間具有相互影響關係，即提升管理維護客觀效率能夠降低使用衝突；使用衝突

愈大，則管理維護客觀效率愈低。就本文所關注的影響因素而言，住商辦混合使用的社區，

其管理維護效率較低；坪數種類愈多的社區，使用衝突愈大；社區意識凝聚度愈高，則使用

衝突愈低。進一步而言，此結果隱含住宅面積混合與使用類型混合兩項台灣集合住宅社區的

特殊性分別是使用衝突的直接與間接影響因素；增進管理維護主觀滿意度，能夠降低使用衝

突；中度委外的管理模式可能無法抑制或解決使用衝突問題。因此，面對集合住宅社區集體

行動課題時，除了運用制度途徑並配合有效的衝突管理機制之外，若能妥善發揮社會途徑的

功能，對使用衝突的降低以及整體管理維護績效的提升應能產生更明顯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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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註1：依據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之規定，集合住宅係指具有共同基地及共同空間或設

備，並有三個住宅單元以上之建築物，一般公寓或大廈均屬之。

註2：例如台北市第四種住宅區中除了住宅使用的社區之外，可存在公害最輕微的輕工業與一

般零售業等使用的區域。

註3：林欣柔等(2004)依據公共選擇理論的觀點，認為公寓大廈的住戶透過管理費用的支付，分

享該公寓大廈的管理維護成果，因此該棟透過所有住戶共同努力進行管理維護的公寓大

廈，可稱為一種具俱樂部形式的財貨。

註4：社區內公共設施雖然不符合嚴謹的純公共財定義，但這些類似公共財的特質，可能會衍

生相關課題，因此在應用相關概念來討論這些課題時，若能將這當中的差異性做適當的

調整，在某種程度上應可類比適用。

註5：少數常見的社區公共設施具有類似擁擠公共財的特性，例如當有數位住戶要同時使用電

梯但卻超過承載重量時，則住戶的使用效益可能因其他住戶的同時使用而有所減少，即

有某種程度的敵對性。

註6：依據Buchanan(1965)所提出的俱樂部理論(the theory of clubs)，俱樂部財係指在特定規模

的公共財中，隨著參與享用公共財人數的增加，造成擁擠現象，使原先享用者的邊際效

益減少，故於資源配置的考量下，當人數達到最適水準時，會禁止他人再享用此公共財

(限制人數)，使其具有排他性。

註7：「包容性分區管制(inclusionary zoning)」為一種透過土地使用管制工具的結合以達成住宅

政策目標的方法。主要透過土地使用管制的相關規範，以強制性規定或以提供如容積獎

勵等優惠方式，要求或鼓勵建商或開發商在其推案中提供一定比例的居住單元作為中低

價位住宅，以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可以居住在擁有良好鄰里環境資源、居住品質較佳的社

區。

註8： Musterd & Andersson(2005)將瑞典的住宅類型依據住宅供給單位(公、私部門)、住宅權屬

(承租、自有)以及獨棟(sin gle family)和集合(multifamily)住宅等型式而分為八種類型。

註9： Musterd & Andersson(2005)研究指出，雖然在具有完全同質性及異質性住宅地區中均可觀

察到低所得同質性地區以及高比例難民的地區，但有相當比例的異質性住宅地區具有同

質性社會狀況的特徵，且這些地區與多國籍居民及高比例難民的居住地區具有高度關聯

性。

註10：DEA為多投入及多產出的分析模式，屬於成本效益分析法的一種；亦可稱之為一種數學

規劃分析模型，基本上是「無母數」分析方法。將觀查所得的資料代入模型，將獲得

一個DEA效率邊界(並沒有考慮隨機性，故可稱之為確定性邊界，意謂每一個DMU所面

對的效率邊界皆是一樣的)，並可計算出各DMU與其他群體的相對效率值；且可以同時

考慮多個投入及多個產出。經學者不斷改良，已可容易鑑別出各個DMU績效及進行不

同模式之比較分析。其理論基礎為經濟學的效率衡量理論，具有「無母數前緣」的基

本假設；藉著量化的結果來比較所有DMU，選出表現較好的DMU，再將所有有效率的

DMUs繪製成曲線，即為效率前緣；藉由DEA求得相對效率值等於1者，稱為有效率，

大於或小於1者，則稱為無效率DMU，此無效率的DMU將會落在效率前緣曲線之外。

註11：Farrell(1957)以美國48 州農業生產效率作為實證對象，首先提出以生產邊界衡量技術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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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及價格效率，並建立數學規劃模式予以計算。

註12：Charnes et al.(1978)推廣Farrell的觀念，建立一般化的數學規劃模式，衡量在固定規模報

酬下多項投入、多項產出的生產效率，提出DEA的CCR模式；Banker et al.(1984)以生產

可能集合的四個定理和Shephard’s距離函數導出衡量純粹技術效率及規模效率的BCC模
式。

註13：近年來產業經營效率的主流研究方法，除了無母數的資料包絡分析法(DEA)之外，尚包

括有母數的隨機邊界分析法(SFA)。DEA的優點為簡便、易於使用，不需對模型作任何

假設，採用數學規劃法求算效率值；缺點為易受極端值影響而產生效率衡量的偏誤。

SFA為計量經濟模型，優點為理論架構嚴謹，不易受極端值干擾；缺點為易受模型的假

設(如生產函數型態、估計方法、誤差項的統計分配等)所影響。兩種方法可謂各有優缺

點，應視資料品質以及是否有充分資訊進行假設來作取捨。本文樣本資料經檢視後並無

極端值或異常點，亦無缺失值；此外，本文的衡量指標多為從定性資料轉換為定量數

值的資料，並非如一般產業的明確財務數據，沒有充分的資訊來給定SFA所需的諸多假

設，因此本文乃採用DEA估計集合住宅社區的管理維護效率。

註14：以DEA評估決策單位的經營效率時，在投入項與產出項的選擇上，產出項為達成組織目

標的具體化衡量項目，投入項為對產出具有貢獻的各種資源，篩選方式可以採用學理

(以具有理論基礎為宜)，並配合一套專家深度訪問的過程予以研判，再進一步以量化方

法確認投入與產出的關係(高強等，2003)。本文主要依據我國物業管理的範疇、過去相

關文獻對於管理維護項目的研究(透過個案研究或問卷調查方式)，界定投入項與產出項

的主要指標；所選擇的產出項基本上可反映管理維護各面向的執行目標，對應各面向的

投入項則可代表資源投入情形，應能符合經濟上與實務上的意涵。就量化方法的檢驗而

言，首先，本文所篩選的受評單位個數(231個)大於投入與產出項個數和(11個)的三倍，

符合經驗法則，如此可避免效率評估結果中有過多社區的效率值為1而失去效率評估的

意義；此外，投入與產出項在統計上須符合等幅擴張性(isotonicity)，亦即投入增加時產

出不得減少，因此通常會檢視投入與產出項間的相關性，而本文相關分析的結果顯示，

雖然有部份投入與產出項的相關性並不顯著，但仍為同向變動；其餘則均具有正向且顯

著的關係，故仍相對符合統計上的先驗關係。

註15：物業管理定義參考自內政部2004年「物業管理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

註16：由於本文資料無法透過主成份分析而由單一主成分變數獲得超過一般可接受的70%的解

釋比例，亦即相同面項的各項目間所具有的共同性不高，為了避免由主成份分析所得之

主成份變數(線性組合變數)將大幅降低原始問項所包含的資訊，並避免後續負數值的處

理偏誤，本文不以主成份分析法，而改採相同權重的方式建構綜合指標。

註17：由於本文係以集合住宅社區所有權人追求最大利益的角度出發，因此估計「產出導向」

效率，以分析在目前社區的既有管理維護投入水準下，應產生多少產出始為有效率；再

者，因為本文使用橫斷面資料，故僅能進行單期分析；最後，為了更清楚界定有效率投

影點，使其儘可能相似於無效率點的投入與產出之結合，並使測量單位不變，因此本

文對於差額(slack)的處理方式係採用多階段分析法(multi-stage DEA methodology)(Coelli, 
1998)。由於社區的規模報酬不易變動且其概念不若營利事業組織清楚，故此處假設集

合住宅社區具有固定規模報酬的特性，採用CCR模式估計技術效率值。

註18：此處滿意度係採用李克特量表中五種程度的衡量尺度：「非常不滿意、不滿意、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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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非常滿意」，對應的量表分數設定為1~5。雖然李克特量表實質上屬於準區間

尺度，但多視為區間尺度，且可視研究需要將衡量尺度升級為分析性變數(周文賢，

2002)，使得李克特分數得以進行運算。

註19：關係衝突：人際間的不相容(不能配合)之察覺，包括感情的元素，例如感受到緊張與摩

擦；關係衝突涉及個人議題，例如不喜歡團體中的成員，以及如煩惱、挫折、憤怒等感

受。任務衝突：附屬於任務的相關觀點與意見的差異性之察覺。程序衝突：有關於任務

如何著手進行加以完成的爭論之察覺，此程序衝突附屬於職責(duty)與資源委任(resource 
delegation)議題。

註20：估計聯立方程式模型的常用方法，包括兩階段最小平方法(two-stage least squares, 
2SLS)、有限資訊最大概似法(limited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LIML)等單方程

式方法，以及三階段最小平方法(3SLS)、廣義(一般化)動差法(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GMM)、完全資訊最大概似法(full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FIML)等方

程組方法，其中方程組方法相對於單方程式方法更具有優勢，而3SLS估計量相對於非

常態干擾項具有穩健性，因而較FIML為佳；然而方程組方法亦有兩種問題，即模型結

構中任何設定誤差均將透過3SLS或FIML而波及整個方程組，而估計共變異數矩陣的

有限樣本變異也會因此傳遞到整個方程組，使3SLS的有限樣本變異數可能大於或等於

2SLS的有限樣本變異數(Greene, 2003)。由於2SLS僅估計單一方程式，不考慮模型中其

他方程式的設定，若欲同時估計模型中的所有方程式以使參數估計式具有一致性，則應

採用3SLS；此外，本文透過幾種設定檢定方法，確認3SLS均已正確識別、無過度識別

問題；再者，於3SLS與2SLS模型估計結果中，各項解釋變數的估計係數與符號均無明

顯差異，僅兩項解釋變數的顯著水準略有差異，但均屬於顯著，而模型R-squared值亦僅

有些微差異。由於2SLS與3SLS估計結果並無明顯差異性，又3SLS相對於2SLS具有優越

性，故本文採用3SLS的估計結果進行分析。

註21：除了聯立方程式模型之外，欲探討因果關係與內生變數的影響性，亦可考慮採用近期在

心理學與社會科學等學術研究論文中廣為應用的結構方程模型(SEM)。該模型可以同時

考慮許多內生變數的方程式，且具有可以允許外生變數與內生變數的測量誤差等優點，

相較於傳統因素分析結構可提供更多普遍性的測量模式，使研究者可規劃出潛在變數之

間的關係。然而，由於結構方程模型在調查問卷的設計上有必須滿足的條件，本文使用

的是二手調查資料，在問卷的設計上，尤其是選項的衡量尺規，嚴格來說無法滿足SEM
校估的需求，因此採取聯立方程式模型進行實證分析。

註22：由於過去文獻較少探究使用衝突與管理維護效率之間的影響關係，較難基於充分且完整

的經濟理論或文獻成果來進行各項方程式中解釋變數的選取或排除，因此本文乃採用兩

種方式來決定模型中的解釋變數：第一，依據統計方法，以達成最佳配適模型為準；第

二，選擇對於使用衝突與管理維護客觀效率可能具有直接或間接影響的各項解釋變數。

註23：整合傾向係指高度關心自己及他人所重視的事，以合作的方式達到當事人均感到滿意的

解決方案；助人傾向則是低度關心自己及高度關心他人所重視的事，減少自己的異議以

符合團體(他人)的期待；妥協傾向是適度關心自己與他人所關心的事，會放棄彼此的一

些利益以促成當事人均可接受的決定(許金田等，2008)。
註24：本文聯立方程式模型中方程式的識別檢測－(1)次數條件(order condition)識別的檢測：本

文模型中內生變數(或方程式)的數目(M)為2，模型中外生變數(事前決定變數)的數目(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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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3，使用衝突及管理維護效率方程式中右邊項(RHS)內生變數的數目(m)分別為1、1，
外生變數的數目(k)分別為6、9，依據Greene(2003)的定義，從方程式中排除的外生變數

個數(K-k)必須至少和方程式右邊項所包含的內生變數個數(m)一樣多，即某一方程式識

別的必要條件為：(K-k)≧m，兩個方程式的次數條件分別為7>1、4>1，表示三個方程式

已識別(有解)，但可能有過度識別(多重組解)的問題。(2)位階條件(rank condition)檢測：

首先Hansen-Sargan過度識別檢定結果(卡方檢定量為7.505)並未拒絕虛無假設，表示模型

並無過度識別問題；再以內生與外生變數估計係數矩陣(IDEAS, 2007)的檢測方法，判斷

線性聯立方程式系統的估計係數是否已識別，結果三項方程式均有識別，顯示系統已正

確識別。由於次數條件是一個計數規則，僅為識別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唯一性的充分

條件是位階條件，可保證結構參數恰好只有一個解，本文位階條件的檢測結果顯示個別

方程式並無過度識別問題，且系統已正確識別，因此本文的模型結構應有正確識別。

註25：DEA產出導向模型的技術效率值愈高，表示在管理維護投入量不變之下，欲達成有效率

目標，未來整體產出量所需增加的比例愈高，亦即評估當時的管理維護效率愈低(反向

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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